
附件 1-6 

广州市对外科技合作计划对外研发合作 

专题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一、支持内容 

本专题支持以应用技术、实用技术、试验推广开发技术

等为主要内容的实质性合作研发，鼓励产学研结合。促进我

市科研机构、科技园区、企业与国（境）外相关机构建立长

期、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，积极融入国际创新网络，推进国

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。 

二、支持方向 

（一）政府合作框架下项目。 

鼓励引导企业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等与国（境）

外单位开展科技合作，解决关键技术瓶颈、填补国内空白、

缩小差距，重点支持广州市政府、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及

各区政府与国（境）外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内容所开展

的双边或多边科技合作项目。合作协议详见下表： 

序号 协议名称 申报范围 外方合作单位 

1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市人民政府与大不

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伯明翰大学深

化和扩大合作备忘录 

广州市 英国伯明翰大学 

2 
广州市人民政府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科

技合作框架协议 
广州市 

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及其下

属科研院所 

3 
广州市人民政府、香港科技大学关于开

展教育和科技合作的备忘录 
广州市 香港科技大学 

4 
《广州市人民政府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

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》 
广州市 

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及其

下属科研院所 

5 《中国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与新西兰 广州市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



序号 协议名称 申报范围 外方合作单位 

奥克兰大学合作备忘录》 

6 
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与澳门大学合作

备忘录 
广州市 澳门大学 

7 
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与香港海外学人

联合会合作备忘录 
广州市 

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会员

所在单位（需经香港海学

联推荐） 

8 
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英国布拉福德大学

合作备忘录 
广州市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 

9 
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加拿大国家药物研

发中心合作框架协议 
广州市 加拿大国家药物研发中心 

10 
广州一奥克兰一洛杉矶三城经济联盟合



本专题申报除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申报要

求外，还需符合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申报单位为广州地区有对外科技合作需求且与外

方签署了合作研发的合同或协议的企业、高校（除方向一）、

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、民办非企业等。 

（二）申报本专题支持方向（一）的项目必须在“列入支

持的政府框架协议列表”范围内。 

（三）项目必须有一个或以上明确的国（境）外合作机

构，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外资或合资公司（机构）及分支机构

不能作为国（境）外合作机构（广州市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

研究院除外）；项目申报单位不得与国（境）外合作机构有

从属或隶属于同一机构的关系。国（境）外合作机构须有相

应的经费或技术投入。 

（四）高校、科研院所牵头申报的项目，必须有 1 家（含）

以上广州企业参加。 

（五）项目负责人应是申报单位正式职工。在职公务员

（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）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。 

（六）项目负责人须熟悉本研究领域，具有中级或中级

以上（或相当）职称，或具有博士学位，或具有硕士学位且

有 5 年以上相关从业经验（从业经验计算到 2017 年 3 月 31

日），或具有本科学位且有 8 年以上相关从业经验（从业经

验计算到 2017 年 3 月 31 日）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。 

（七）申报单位或国内合作单位须提供不低于市财政资

助额度的自筹资金（各级财政支持经费不计入自筹资金）。 



（八）申报单位为高校的，每个二级院系最多申报 2 项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》、

可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，并提交纸质申报书（含附件材

料）原件一式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 

（二）项目组主要负责人（前 3 位）的身份证明文件（指

身份证、军官证或护照）复印件。 

（三）必须提供与国（境）外合作机构签署的合同或协

议的复印件，如合同或协议为外文，需提供中文翻译件，具

体要求见“注意事项”。申报方向（一）“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

会与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合作备忘录”的还需提交“香港海

外学人联合会推荐函”。 

（四）第一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

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 

（五）申报单位加具公章的自筹资金承诺函。 

（六）若有国内合作单位联合申报项目的，应提供合作

协议。 

（七）其他能证明项目前期研究基础与进展、项目水平

相关文件、资料（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、专利证书，软

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技术合同等）。复印件有效。 

（八）通知中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五、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

本专题采取前期资助方式，方向一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70



项，每项支持经费 200 万元；支持方向二和方向三拟支持项

目共不超过 110 项，每项支持经费 100 万元。支持经费 200

万元的项目采取分期拨付的方式，项目立项后拨付支持经费

的 60%，次年通过中期检查后拨付支持经费的 40%。 

六、项目实施期限。 

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4 月，实施期限 2 年或 3 年。 

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高校不能作为本专题方向一政府合作框架下项目

的主申报单位申报项目，但可以作为合作单位参与项目申报。 

（二）中外合作双方（多方）签订有相关项目合作协议

或合作意向书，其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 须注明签字双方的姓名、单位、部门、职务及联络方

式等具体信息，须加盖中方单位公章；国外机构如无公章，

须由外方机构负责人正式签字。 

2. 须包含合作期限、合作内容、各方投入、知识产权归

属、分工、权益分配和签署日期等要件。 

3. 约定的合作内容须与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相符。 

4. 不得以双方电子邮件、书信形式作为合作协议。 

5. 多页协议须有中方骑缝公章及外方机构负责人签字，

不接受格式不一致的合作协议。 

（三）广州市财政资助经费不得划拨至国（境）外使用。 

八、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

本专题主管处室为科技交流合作处。联系人：黄远萍，

黄卓；联系电话：83124068，83124169。 
 


